附件4
泸州市江阳区国企转型发展母基金管理机构遴选评分标准
	评分项目
	评分细则
	分值
	评分
	备注

	一、管理人规范性（15分）
	管理人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，包括但不限于项目遴选机制、投资决策机制、激励约束机制、风险控制机制、资产托管机制、财务管理制度等。由专家综合比较打分，优秀得11-15分；良好得6-10分；一般得0-5分。
	15
	
	

	二、申报机构资质（9分）

	基本条件（3分）
	具备3年以上股权投资基金管理经验。
	1
	
	

	
	累计管理基金实缴总规模≥20亿元（需提供审计报告或托管证明）。
	1
	
	

	
	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，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（须提供有效管理机构登记编码），机构实收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。
	1
	
	

	行业排名（6分）
	近两年在清科/投中/融中/母基金周刊排名前50名。
	3
	
	

	
	近两年在清科/投中/融中/母基金周刊排名51-100名。
	2
	
	

	
	无排名但提供权威机构评价。
	1
	
	

	三、团队能力（6分）

	团队稳定性（2分）
	拟设基金管理团队至少配备3名具备10年及以上资产管理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，以及5名具备8年及以上股权投资经验的专业投资人员（提供社保缴纳证明）且管理团队的核心人员变动率＜50%（提供近2年人员变动记录）。
	2
	
	

	专业经验（4分）
	投资团队成员人均主导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、医药健康、文旅商、数字经济五大核心产业领域项目≥3个（提供证明文件）。
	3
	
	

	
	至少2名成员具备产业背景（如曾任职于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、医药健康、文旅商、数字经济五大产业领域）。
	1
	
	

	四、投资业绩（50分）

	过往管理基金（20分）
	过往管理存续及已清算基金数量不低于10支，其中已成功清算退出基金数量不低于5支。
	20
	
	

	过往投资项目（15分）
	过往主导投资项目数量不低于20个，其中已成功退出项目数量不低于10个（成功退出是指项目已实现回款金额不低于该项目总投资款的1.2倍）。
	15
	
	

	投入资本分红率（6分）
	已清算基金的加权平均DPI（投入资本分红率）不低于1.2，存续基金加权平均DPI不低于0.6。
	6
	
	

	母基金管理能力（4分）
	过往管理的母基金数量不低于2支。
	2
	
	

	
	过往管理的母基金有一支规模不低于10亿元。
	2
	
	

	返投案例（5分）
	完成地方返投金额≥地方出资金额的120%（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）。
	4
	
	

	
	返投金额在100%-120%之间（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）。
	1
	
	

	五、项目储备（10分）

	整体项目储备（5分）
	每提供1个得0.5分，最高可得5分（提供项目清单）。
	5
	
	

	子基金设立的初步方案

（5分）
	每提供1个得1分，最高可得5分。
	5
	
	

	六、商业条款（5分）
	基金管理费按年收取，最高不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0.6%（含）；基金管理费每降低0.1%，加2分。凡报价超出该上限的，视为无效报价，取消遴选资格。
	5
	
	

	七、收益分配（5分）
	承诺门槛收益达到6%时，得基础分3分；每超过基准值（6%）1个百分点加1分，最高可得5分。
	5
	
	

	八、加分项（10分）
	管理基金累计备案规模在50亿元（含）—100亿元（不含）之间得2分，管理基金累计备案规模≥100亿元得5分（提供证明文件）。
	5
	
	

	
	基金管理人股权结构中，国有持股不低于30%得2分，国有持股不低于50%得5分。
	5
	
	

	总分
	

	评审专家（签名）
	
	评审日期
	


评分说明：

1.总分100分，因设置了部分加分项，最终得分可能高于100分，各申报机构根据自身情况据实填报；

2.根据本次公开遴选流程，对资质、合规性、管理经验等不达标的申报机构进行初审，实行一票否决，不进入专家评审阶段；进入专家评审阶段后，上述评分项未达标项（若有）实行一票否决。

